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立體育大學學生申訴處理程序流程圖 三表附 

學生、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

組織，受到學校之處分或其他措施

及決議 

校長或授權相關主管核定 公告 

行政處分書送達學生、學生會及

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 

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（須以書面為之） 

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三十日內（延長不得逾 2個月）完成評議，並

做成評議決定書（不受理者亦應做成評議決定書） 

校長核定 

原處分單位認為窒

礙難行之意見 

執行 
評議決定書送申訴人 

及相關單位 

行政處分者三十日內經本校向教育部提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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